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中国宝安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山清 唐智乐 赵文源

电话

０７５５－２５１７０３３６ ０７５５－２５１７０３８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５１７０３６７ ０７５５－２５１７０３００

电子信箱

ｚｇｂａｊｔ＠１６３．ｎｅｔ ｚｇｂａｊｔ＠１６３．ｎｅｔ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９８５，５５２，０１５．０９ ２，０９５，９９６，６５５．１７ －５．２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１，０１２，２１４．０９ ５２，２３２，０４９．６６ －４０．６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７７，６６１，３０２．９６ １２，８３０，８５０．３６ ５０５．２７％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１０６，３３８，７３２．４９ １１６，５０３，７９０．３０ －１９１．２７％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４０．４８％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２ －４０．４８％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０４％ １．９１％ －０．８７％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３，２９６，４９４，６０６．３６ １３，１７１，３２９，９７０．７６ ０．９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３，０００，４１０，７２６．６０ ２，９８９，１４４，５０２．４４ ０．３８％

注：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９

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的计算及披露（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规定，在资产负债表日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之间发生公积

金转增股本，影响发行在外普通股或潜在普通股数量，但不影响所有者权益金额的，应当按调整后的股数

重新计算各比较期间的每股收益。各比较期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和每股经营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按照调整后股数计算。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１２７，９０９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

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２．３４％ １３４，６３０，３７９

质押

１３４，６２０，０００

深圳市宝安区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６．２３％ ６７，９７０，９７３

浙江诸暨华恒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３．５５％ ３８，６８１，５６５

中国民生银行

－

银华

深证

１００

指数分级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２０％ １３，０８８，３２０

中国银行

－

易方达深

证

１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０６％ １１，５７０，５１７

市房地产建设开发公

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９１％ ９，９７６，９６１ ９，９７６，９６１

冻结

９，９７６，９６１

中国工商银行

－

融通

深证

１００

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８％ ９，６５０，７７０

李二军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９％ ８，５９２，０１０

中国银行

－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６１％ ６，６２１，６５７

刘升兵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１％ ５，５６７，２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两大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

未知其他股东

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属于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

如有

）

无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集团的主营业务为高新技术产业、房地产业和生物医药业。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本集团在《宝安宪章》统

领下，继续深入实施“加减法”和“标杆管理”，着力于“抓销售、调结构、促创新”，在产业经营方面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但整体收入与利润实现情况不理想。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８６

亿元，比上年同期减

少

５．２７％

；实现净利润

３

，

１０１．２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４０．６３％

（

１

）高新技术产业

本集团控股的贝特瑞公司报告期内迎来了产销两旺、国内外销售同步增长的喜人形势。 虽然其所处

的锂电负极材料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洗牌，价格战日趋白热化，但贝特瑞通过打造上游产业链，

已具备一定的抗风险能力；通过实现自动化的大规模生产，其相对成本优势更为明显。 报告期内，贝特瑞

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２１％

；净利润同比增长

５３％

，其中负极材料外销同比增长

２１％

，内销同比增长

３７％

，

正极材料销售同比增长

２４９％

。 报告期内，随着旗下惠州公司一期石墨化项目和长源公司选矿项目的试投

产，贝特瑞打造上游产业链的基建工程基本结束。 研发工作有序开展，新产品取得新突破，新型负极材料

方面：硅碳负极材料实现中试线持续稳定生产，已具备产业化条件；软碳负极材料已完成

５００

公斤级中试

和量产工艺的定型；高容量人造石墨负极材料容量性能进一步优化。新型正极材料方面：已完成高容量磷

酸铁锂

１９８－Ｓ

新产品的定型，并向客户送样进行评估；层状富锂三元实现容量和首次效率的两个关键指标

的突破。 其他新材料方面：超级电容器活性炭已通过中试放量（

３０

公斤级）优化，产品达标。 贝特瑞继续大

力推进石墨烯应用测试研究，其申请的“制备球状石墨烯的方法”和“带状石墨烯的制备方法”两项专利已

获得发明专利证书。郎家沟石墨矿采矿证的办理先后完成了矿区划界、储量核实等重要环节的工作，后续

办证工作在有序推进中，力争早日取得采矿证。

本集团控股的大地和公司克服市场竞争加剧、人工成本上涨等不利因素，实现销售收入比上年同期

增长

３６％

。 其不断强化科研创新能力和坚定执行大客户战略，订单量增加，单位材料成本下降，市场竞争

优势逐步显现。

本集团控股的军工资质企业武汉永力公司报告期内共完成新研发项目

１９

种，不但较好地完成了市场

承接的合同项目，还完成多个基础研究项目的开发。武汉永力加大了新客户的开发力度，并在维护和深挖

通信、发射机电源等传统产品销售的基础上，根据市场需求，重点推广模块电源和光电模块等新产品，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集团控股的泰格尔公司成功完成了载重

３０

公斤级别无人直升机的整机制造和首次试飞；由哈尔滨

工业大学航天学院设计指导、泰格尔公司承制的全碳纤维大机翼已通过初步技术评审；正在研制全碳纤

维可变螺距螺旋桨，该款螺旋桨可直接应用于通用载人航空飞行器，该研制成果是国内可变螺距螺旋桨

领域的一大突破，若产品成功定型，则可替代国外同类产品。

本集团控股的宁波拜特公司研发的新型高效节能设备正进行参数测试、客户试用，拟在

１０

月前最终

定型产品，交于客户使用。 移动基站备用电源电池管理系统完成增强型

１

型成品的生产、调试。

本集团控股的新疆鹏远公司推行新销售模式，签订了新疆和丰工业园项目，进行供排水管网和水厂

建设。 白杨河项目进展顺利，已完成绝大部分管道供应。

本集团控股的江西宝安公司上半年共计开发国内外新客户

１２

家，汽车尾气催化剂开发新客户

７

家。完

成了天然气发动机达国

Ⅴ

排放标准尾气催化净化器的制备并实现国家汽车检测中心检测达标；取得了柴

油颗粒过滤器行业标准制定权；获得两个省级重点新产品证书。

本集团控股的古马岭金矿选厂、采矿系统及其配套设施建设进展顺利，各种证照、手续办理按计划进

行，力争早日实现生产线投产的目标。

本集团所属的新疆矿业公司完成了矿山设备的更新工作，解决了矿山与选厂产能不匹配这一长期制

约其生产发展的主要矛盾，矿石破碎能力提高了

４０％－５０％

，基本实现矿山与选厂的同步生产。

在风险投资方面，中国风投公司完成

８

个项目的投资，为多家所投资的企业提供上市协助。 因在创投

行业中的优秀表现，中国风投被评为“中国最佳创业投资机构”和“最佳清洁技术投资机构”，被投项目东

江环保被评为“中国最佳创业投资退出交易案例”。

（

２

）房地产业

本集团所属海南公司开发位于万宁的“宝安？椰林湾”二期目前已全面完工。位于定安的“宝安？公园

家”部分住宅楼和商铺已封顶，样板间装修已完成。 儋州项目总规方案在进一步调整中，项目一期土地清

表、围墙施工及初步地质勘探工作已完成，土地证已办理完成。 万宁兴隆项目收地工作仍在继续推进中。

本集团所属武汉公司开发的“汉水琴台”项目截至上半年按套数计算已销售逾六成；中国院子和园、

怡园联排已售罄。红莲湖“果岭壹号”项目联排别墅、公寓和员工宿舍施工正常进行，并大力开展别墅和公

馆的销售工作。

本集团控股的天津公司开发的“宝安？ 江南城”把握住上半年两次开盘节点，初步实现量价齐升的销

售局面。 在工程进度方面，一期

２１

栋别墅及会馆已全部完工，完成竣工验收备案工作；二期别墅

３０

栋完成

主体封顶并完成部分二次结构；高层

Ａ

区

９

栋楼全部封顶。

本集团所属山东公司开发的文登“宝安？ 江南城”一期多层精装修正在进行，累计已完成

３００

多套装

修；小市政管网铺设完成，进入验收阶段；绿化及景观工程大部分基本完工。 江南城二期

Ａ

区已完成

±０．００

以下部分施工，部分单体已完成主体三层，以及完成样板展示区施工。

本集团所属新疆公司开发的库尔勒“宝安？ 江南城”

２０

栋别墅及

２

栋高层已入伙；

４

栋高层完成主体工

程，进行室内的抹灰工程；完成会所周边景观、泳池及水系的施工正在进行中。

（

３

）生物医药产业

本集团控股的马应龙公司继续保持经营业绩的稳定增长， 报告期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７．８２

亿元，同

比增长

０．１６％

；实现净利润

１．１３

亿元，同比增长

４．６８％

。马应龙坚持以“深化改革、强化创新、促进发展”为指

导方针，强化产品力建设，加快产品的研发进度，深度挖掘八宝组方延伸领域。重点关注肛肠、皮肤和镇痛

领域的生物技术药、小分子药物、生物诊断试剂等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和有市场价值的新医药产品。马

痔膏和马痔栓等主导产品市场地位进一步巩固，新版基药目录中共有

１４

个品种成功入选。 马应龙严格控

制产品质量，深入推行质量风险管理，强化质量考核机制，对生产过程存在的风险和隐患予以控制和消

除。上半年，公司产品在生产、流通、终端等环节的抽检合格率为

１００％

；产品一次性合格率为

１００％

。在品牌

建设方面，推动品牌经营战略实施，品牌价值逐年提高。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

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５００

最具价

值品牌排行榜”中，马应龙品牌价值达到了

９５．５５

亿元，位列

１８８

位，连续十年实现了品牌价值和位次的提

升。 在最新发布的中国制药工业百强中，马应龙再次成功入选，位列

４１

位，并同时入围中国最具品牌力医

药企业

２０

强。

本集团所属大佛药业公司主导产品达芬霖销量和产品覆盖率保持稳定，销售结构进一步优化；重点

产品达芬科闯销售规模显著扩大，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８１％

；进口代理产品希诺宁继续加大开发推广

力度，销售增长势头显著，上半年销售额同比增长

６０６％

。

本集团控股的成都绿金公司得益于全社会对食品质量安全的重视，其所处的生物农药市场领域正逐

步升温。 由于公司近年来一直坚持对政府采购和基地市场的培育，

０．３％

印楝素乳油、

０．８％

阿维印楝素乳

油、金楝有机肥等印楝系列产品获得较大增长。公司建立的重庆长寿区平伟朝阳有机柑橘示范基地、四川

茶叶种植示范基地，以及泸州老窖、茅台等重点高粱基地销售量得到很大提升，并开发了西充有机基地配

送中心。

（

４

）其他方面

在品牌价值方面，本集团连续五年入围世界品牌实验室“

２０１３

年中国

５００

最具价值品牌排行榜”百强，

列第

７２

位；品牌价值逐年提高，达到

２３２．９５

亿元。

在财务投资方面，资产管理公司完成投资项目

２

个，分别为珠海国佳高分子新材料项目和深圳微润灌

溉项目。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公司本期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公司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秣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原因：

ａ

、新纳入合并范围共

５

家系本期新设成立的

子公司；

ｂ

、不再纳合并范围的子公司共

１

家，系本期注销。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１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

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６

日以电话、书面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

、本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３

、会议应到董事

８

人，实到

８

人。

４

、会议由董事局主席陈政立主持，监事列席会议。

５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

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出售相关子公司股权之授权延期一年的议案》，该议案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０

日召开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董事局出售相关子公司股

权的议案》，其中上海三家公司的股权转让已完成，武汉恒安投资有限公司、海南文安实业有限公司的股

权转让工作正在进行中，为了保证相关子公司股权转让工作的顺利实施，提高办事效率，特提请公司召开

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对未完成的武汉恒安投资有限公司和海南文安实业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授权事宜再

予以延期一年（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２０

日），其他具体授权内容与前次一致。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拟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上述第

２

项议案， 详见同日披露的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 表决结果：同意

８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局印章的董事局决议；

２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０９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２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

、 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研究决定， 由公司董事局召集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３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星期四）上午

９

：

３０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⑴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６

日（星期五）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⑵

本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⑶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６

、会议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９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提案名称：关于对出售相关子公司股权之授权延期一年的议案。

２

、披露情况：

上述提案已获本公司第十二届董事局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其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本日在《中国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及附件，或登陆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查询。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凡出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他人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

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代表证明、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和有效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还应出示代理人本人身份证和授权委托书。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上午

８

：

３０－９

：

３０

３

、登记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

１００２

号宝安广场

Ａ

座

２９

楼会议室

四、其他事项

１

、本次现场会议会期半天，与会股东住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２

、联系方式：

０７５５－２５１７０３８２

唐智乐

３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我单位（个人）出席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表决指示：

关于对出售相关子公司股权之授权延期一年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委托人应该对授权书的每一表决事项选择同意、反对、弃权，并在相应的空格内划“

√

”，三者必选

一项，多选或未作选择的，则视为无效委托。 本授权书打印、复制或按照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如果委托人不做出指示，受托人可否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

是

＿＿＿＿

否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１、重要提示

（

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

２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雪人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周伟贤 念保敏

电话

０５９１－２８５１３１２１ ０５９１－２８５１３１２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２８５１３１２１ ０５９１－２８５１３１２１

电子信箱

ｚｗｘ＠ｓｎｏｗｋｅｙ．ｃｏｍ ｎｂｍ１６９０＠ｓｎｏｗｋｅｙ．ｃｏｍ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营业收入

（

元

） １５９，６２８，６１１．０８ １１０，５９５，４０６．８２ ４４．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２６，２１３，７９２．８６ ３３，４０４，８８７．９７ －２１．５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２５，０７８，９４４．７９ ２４，６５０，５１６．４１ １．７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８，３７５，３３６．６７ ２１，６６１，７７８．９７ －１３８．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 ０．２１ －２３．８１％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１６ ０．２１ －２３．８１％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２．２６％ ３％ －０．７４％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总资产

（

元

） １，３３２，３９３，９２１．１１ １，２１１，５０２，４３０．７１ ９．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１，１３９，１８２，６６７．７９ １，１４９，２０７，４４４．５３ －０．８７％

（

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２５，４３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林汝捷

１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６９％ ４９，１０４，０００ ４９，１０４，０００

质押

１６，５００，０００

陈胜 境内自然人

９．４４％ １５，０９６，０００ １５，０９６，０００

质押

１３，０００，０００

陈存忠 境内自然人

７．０７％ １１，３１６，０００ ０

质押

７，９９０，０００

周涛 境内自然人

３．８８％ ６，２０１，７００ ０

叶铃 境内自然人

１．８０％ ２，８８０，０００ ０

上海科宝

股权投资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８０％ ２，８８０，０００ ０

南京建源

智金投资

中心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７３％ ２，７６０，０００ ０

张绪生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０

洪金膜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０％ ２，４００，０００ ０

林汝捷

２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１％ ２，１００，０００ １，５７５，０００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除林汝捷

１

为陈胜的姐夫外

，

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

，

也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

法

》

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

况说明

（

如有

）

未知

（

３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５

，

９６２．８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３４％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２

，

６２１．３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１．５３％

；每股收益

０．１６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３．８１％

；综合毛利率比上年同期

下降

１．８９％

，但较上年末有所回升。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国内经济复苏乏力，尤其是国内食品危机给公司食品行业的快速增长带来一定冲击；

同时，中东建筑行业回暖，部分海外市场复苏，为公司产品出口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公司针对国内外市场

出现的新变化，公司积极调整产品结构、拓展营销网络，加大市场开发力度，提升管理水平，认真克服各项

不利因素，一方面通过加快产品研发、提升产品性能、提高服务质量等措施，维护原有的市场和客户；另一

方面根据市场变化加大营销力度，进一步拓展公司新的业务领域和销售区域，并取得一定成效，报告期内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４．３４％

，其中，零售行业与建筑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８９．０４％

，弥补了

食品行业下降带来的影响；产品出口同比增长

３５．２１％

；同时公司通过参股控股方式，合并报表收入同比增

加

１５５２．２０

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２１．５３％

，主要原因为：（为进一步开拓

市场，公司加大了营销力度；同时，公司在企业标准化、内控管理方面投入较多，导致报告期内销售及管理

费用同比增加

６０．６０％

；（公司

２０１２

上半年获得政府补贴及上市奖励款项达

１０７０．５４

万元， 报告期内补贴款

项大幅减少，仅为

１３８．９９

万元；（报告期内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同比下降

５１．２５％

。

报告期内， 公司认购瑞典

ＯＰＣＯＮ ＡＢ

公司在纳斯达克

ＯＭＸ

斯德哥尔摩证券交易所定向增发

３４

，

４４１

，

４１５

股的股份，进一步加强了与世界最先进的螺杆压缩机研究机构

－－

瑞典

ＳＲＭ

公司合作，共同研究开发可

适用于天然工质及各种环保制冷剂的新型高效节能的螺杆制冷压缩机， 有助于公司增强核心竞争力，有

利于公司长远发展；同时，公司通过投资、并购的方式进入制冷行业的相关业务领域，报告期内收购杭州

龙华

５１％

的股权，使公司间接拥有机电设备安装工程及专业总承包资质，有利于加强公司在中央空调系

统工程方面的集成及安装能力，有助于公司进一步突出主业，增强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相比本年（期）新增合并单位

５

家，原因为：

（

１

）本年新设两家全资子公司：香港雪人科技有限公司、福建雪人制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

２

）合并收购三家孙公司：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杭州龙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杭州龙华

空调设备销售有限公司。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汝捷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４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召开情况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８

月

２６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

式，在福建省福州长乐市闽江口工业区洞山西路本公司会议室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会议通知

及相关文件已于

０８

月

１５

日以邮件、电话相结合的方式向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发出。本次会议由

公司董事长林汝捷先生召集并主持，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

９

人，其中独立董事支广纬、杨一凡、董事杨慕文通

过电话、传真的通讯方式参会，其他董事到场参加；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现场会。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会议以投票表决方式表决如下议案：

１．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及《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报告摘要》详见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

２．

审议并通过《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

票；无弃权票。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项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并通过《关于超募项目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产业园项目延期实施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

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关于超募项目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产业园项目延期实施的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４．

审议并通过《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为：赞成

９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为满足孙公司杭州龙华的融资需求，公司同意为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高新支行申请金额不超

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贷款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担

保事项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其内容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１．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３．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４．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专项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５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在福州市闽江口工业区本公司会议室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林良秀先生召集并主

持，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递送、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监事。应到监事

３

名，实到监

事

３

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监事审议，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表决结果为：赞成

３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和审议公司

２０１３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

行政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

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并通过《公司

２０１３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结果为：赞成

３

票；无反

对票；无弃权票。

三、审议并通过《关于超募项目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产业园项目延期实施的议案》。表决结果为：赞

成

３

票；无反对票；无弃权票。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７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超募项目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产业园项目

延期实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７４６

号《关于核准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核准，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本公司由主承销商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

证券”）采取“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１９．８０

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共募集资金

７９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６５

，

８６４

，

７４９．２５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７２６

，

１３５

，

２５０．７５

元。 上述募集资金

已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现更名为“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由其出具天衡验

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验资报告》。

二、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主要内容

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高效节能

制冷压缩机组产业园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投资建设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产业园项目。该项目产品采

用全球领先的新型螺杆制冷压缩机技术，并引进先进专用装备和工艺进行生产。项目采用国际合作形式，

由公司与国际著名螺杆压缩机研发机构瑞典

ＳＲＭ

公司合作， 共同研究开发可适用于天然工质及各种环

保制冷剂的新型螺杆制冷压缩机组。 项目总投资规模为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利用超募资金

２２

，

６５０

万元。 项

目计划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开始建设，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投产。

公司已设立福建雪人压缩机科技有限公司，全面负责该项目的开发、建设与运营事宜。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该项目共投入超募资金

２

，

９７４．１４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土地招拍挂保证金及技术研发费用。 公司与

瑞典

ＳＲＭ

公司的合作进展顺利，目前已完成新型螺杆制冷压缩机部分型号产品的开发和设计，并形成样

机，产品性能测试已完成。

现阶段，公司将利用现有的研发设施和生产设备，继续组织研发团队进一步研究开发新型螺杆制冷

压缩机技术，并做好新型螺杆制冷压缩机（组）的调试及试制工作。

目前该项目建设的各项筹备已完成，但由于项目建设用地尚未取得，基于对募集资金谨慎使用的原

则，公司拟对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开工建设进行延期，项目可行性、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预计开工建

设时间延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以上调整开工建设时间是公司依据目前土地审批进度作出的预计，项目建设的实际进度应以有关部

门核准的土地审批文件为准。

三、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原因

公司原与长乐市政府协商，计划在长乐市文武砂镇申请工业用地用于作为该项目的建设用地，福建

雪人压缩机科技有限公司已支付长乐市财政局

１０００

万元的土地招拍挂保证金。 但由于该地块属于农用

地，土地征用、拆迁所需时间较长，审批手续较为复杂，公司未能在预计时间内完成土地审批手续，因此造

成该项目实施时间延期。

四、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项目可行性不变，也未

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

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的审批程序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

同意公司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宜。

（二）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

为：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是公司董事会根据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未调整项目的投

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存在违反中国

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的情形。

（三）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认为：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事项是公司根据客观需要作出

的谨慎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本次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战略，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

事项无异议。

（四）保荐机构认为：

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客观需要作出的谨慎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

途。本次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抵触情形，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二）《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三）《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核查意见》。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专项核查意见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人股份”或“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２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募集资金

使用》等有关规定，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雪人股份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雪人股份以超募资金投资项目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现发表有关

核查意见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都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雪人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人员交谈，查阅有关董

事会、监事会会议文件、独立董事意见、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雪人股份本次超

募资金使用事项的必要性和合规性进行了核查。

二、雪人股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情况

雪人股份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在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４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净

额为人民币

７２

，

６１３．５３

万元。 该等事项业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天衡验字（

２０１１

）

１０３

号”《验资报

告》验证确认。 前述募集资金净额中

４３

，

０００

万元分别用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以下简称“招

股书”）中披露的“高效节能制冰系统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及“技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超出前述项目使用

的募集资金（以下简称“超募资金”）金额为

２９

，

６１３．５３

万元。

三、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延期安排及原因

（一）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建设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

组产业园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新设全资子公司负责建设高效节能制冷压缩机组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

“本项目”）。本项目总投资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利用超募资金

２２

，

６５０

万元。根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建设期

为

１

年

９

个月，即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生产期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开始，当年生产负荷为

３５％

；

２０１５

年生产

负荷为

８５％

；

２０１６

年为达产期，生产负荷为

１００％

。

上述相关内容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在巨潮资讯网上进行公告。

（二）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当前进度

公司目前已设立福建雪人压缩机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人压缩机”），负责该项目的开发、建设

与运营事宜。 公司已与瑞典

ＳＲＭ

公司合作完成新型螺杆制冷压缩机部分型号产品的开发和设计，并形成

样机，产品性能测试已完成。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止，本项目共投入超募资金

２

，

９７４．１４

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土地招拍挂保证金及技

术研发费用。

（三）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安排

基于对募集资金谨慎使用的原则，公司拟对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开工建设进行延期。项目可行性、投资

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变，预计开工建设时间延期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现阶段，公司将利用现有的研发设施和生产

设备，继续组织研发团队进一步研究开发新型螺杆制冷压缩机技术，并做好新型螺杆制冷压缩机（组）的

调试及试制工作。

（四）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原因

公司原计划在长乐市文武砂镇申请工业用地用于作为该项目的建设用地，雪人压缩机已向长乐市财

政局支付

１

，

０００

万元土地招拍挂保证金。

但由于该地块属于农用地，土地征用、拆迁所需时间较长，审批手续较为复杂，公司未能在预计时间

内完成土地审批手续，因此造成该项目实施时间延期。

四、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情况作出的谨慎决定，项目可行性不变，也未

调整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

司目前生产经营情况正常，本次将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五、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履行的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独立董事发表了同

意意见。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议案》。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保荐机构认为雪人股份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

１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是公司根据客观需要作出的谨慎决定，未改变募集资金的用

途。本次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不影响超募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总额和建设规模，不存在损害

股东利益的情形。

２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业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

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３

、本次超募资金使用计划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不存在抵触情形，不会影响原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保荐机构对雪人股份本次超募资金投资项目延期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本页无正文，仅为《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超募资金投资

项目延期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昕 花 宇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见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雪人股份”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

行为的通知》等有关规定，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都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雪人股份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对雪人股份拟为间接控股公司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杭州龙华”）提供担保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 有关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保荐机构进行的核查工作

国都证券保荐代表人通过与雪人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财务人员等人员交谈，查阅对外提

供担保事项的信息披露文件、相关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以及各项业务和管理规章制度，对雪人股份

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合理性、必要性进行了核查。

二、对外提供担保事项

为满足后期运营对于资金的需求，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杭州龙华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高新

支行申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公司拟在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额度内为此项借款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自担保事项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三、被担保公司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杨礼

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中都广场办公楼

６０８

室

注册资本：

２３６８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电工程安装（除电力设施）；中央空调（冰蓄冷、变风量、水地源、空气源热泵）系统、中央

热水系统、室内外灯光照明系统、楼宇自控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咨询服务、安装；强弱电系统集成；销售：

工程用设备、中央空调成套设备。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止，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福建雪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间接持有杭州龙华

５１％

的股权。 杭州龙华现时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 出资额 持股比例

（

％

）

福建雪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

１

，

２０７．６８ ５１．００％

焦金龙

８１１．９２ ３４．２９％

胡湘艳

２２０．００ ９．２９％

梁博

１１８．４０ ５．００％

杨礼

１０．００ ０．４２％

合计

：

２

，

３６８．００ １００．００％

最近一年又一期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

，

１７１．１９ ４

，

３９６．４２

负债总额

２

，

３０８．３８ １

，

８５７．３３

净资产

５

，

８６２．８１ ２

，

５３９．０９

应收账款

１

，

４１５．７９ ９０２．１３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营业收入

９５２．２０ ６

，

３８８．８６

营业利润

３７．３９ ２９６．５３

净利润

２１．１３ １８１．０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１５９．６９ ２９１．７４

三、对外担保事项的审批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３

日，雪人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

的议案》，同意为杭州龙华

３

，

０００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在

２

，

０００

万元额度内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自担

保事项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独立董事亦就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止，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含本次担保）累计金额为人民

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３５％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

，

８６０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９％

，全部为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

保。

五、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雪人股份为其间接控股公司杭州龙华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提供担保，属于正常生产经营所需，其目

的在于解决杭州龙华日常经营资金需求。 担保对象生产经营情况良好。 公司在本次担保期内有能力对其

经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不存在损害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该担保事项已经雪人股份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本次对外担保金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审批权限范围内，

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雪人股份《公司章程》的规定。

保荐机构对雪人股份本次对外提供担保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仅为《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事项的核查意

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周 昕 花 宇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９

证券简称：雪人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８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为下属控股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担保概述

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龙华”）为公司下属控股公司，公司全资子公司福建

雪人新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持有杭州龙华

５１％

的股权。 现杭州龙华拟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高新支行申

请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的综合授信贷款。 公司为杭州龙华该笔借款提供担保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自担保事项发生之日起不超过

１２

个月。

该对外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为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根据相关规定，该项担保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担保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杭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杨礼

注册地址：杭州余杭区中都广场办公楼

６０８

室

注册资本：

２３６８

万人民币

经营范围：水、电工程安装（除电力设施）；中央空调（冰蓄冷、变风量、水地源、空气源热泵）系统、中央

热水系统、室内外灯光照明系统、楼宇自控及办公自动化系统的咨询服务、安装；强弱电系统集成；销售：

工程用设备、中央空调成套设备。

股权情况：

股东名称 持股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

％

）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０７．６８ ５１

焦金龙

８１１．９２ ３４．２９

胡湘艳

２２０．００ ９．２９

梁博

１１８．４０ ５

杨礼

１０．００ ０．４２

合计

２３６８．００ １００

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资产总额

４３９６．４２ ８

，

１７１．１９

负债总额

１８５７．３３ ２

，

３０８．３８

净资产

２５３９．０９ ５

，

８６２．８１

应收账款

９０２．１３ １

，

４１５．７９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

６３８８．８６ ９５２．２０

营业利润

２９６．５３ ３７．３９

净利润

１８１．０１ ２１．１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９１．７４ －１

，

１５９．６９

三、董事会意见

１

、担保原因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杭州龙华并入公司后，业务发展迅速。 本次担保是为了满足杭州龙华后期运营的资金需

求。

２

、董事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核后认为，随着国家进一步加强对绿色、节能、环保的要求，杭州龙华的集成产品如冰

蓄冷系统（冷源系统）、水

／

地源空调及热水系统、空气源以及太阳能加附热热水系统等节能、可再生能源产

品未来发展空间巨大。同时杭州龙华为公司下属控股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杭州龙华并入本公司后，借助雪人

的品牌和销售网络，迅速拓展业务，未来发展前景良好。 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独立董事就上述担保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公司拟在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额度内为下属控股公司杭

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杭州高新支行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是为了满足杭

州龙华后期运营的资金需求，有利于增强杭州龙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符合公司的利益。同时杭州龙华为

公司下属控股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杭州龙华并入本公司后，借助雪人的品牌和销售网络，迅速拓展业务，未

来发展前景良好，因此本次担保风险可控。相关决策符合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

相关规定，不存在违规担保的行为，未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上述为下属控股公司杭

州龙华环境集成系统有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事项。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已获批准的对外担保额度（包含本次担保）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３５％

；本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

，

８６０

万元人民币（不含本次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４９％

，全部为公司为子公司的担保，无逾

期担保。

特此公告。

福建雪人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七日

2013年8月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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